附件一 申請大陸船員緊急進住試辦岸置處所作業流程



    

























































































































































































返回暫置錨泊區





大陸船員進住原因消滅


1.大陸船員離開試辦岸置處所時，由當地巡防機關查驗核定上岸之大陸船員名冊無誤後，離開岸置處所。


2.大陸船員進住期間屆滿，大陸船員拒返回暫置錨泊區者，由縣（市）政府及漁會會同當地巡防機關督促漁船船主、暫置漁船業者將其所僱用大陸船員強制送返暫置錨泊區。








由試辦岸置處所管理人員分配住宿床位，並負責試辦岸置處所內部管理、環境維護。





漁船船主或暫置漁船業者持核准證明文件，由當地巡防單位查驗大陸船員身份後，進住試辦岸置處所。





縣（市）政府審查核可後，副知漁會當地巡防、警察機關及農委會漁業署





漁會將漁船船主或暫置漁船業者所送之大陸船員緊急進住試辦岸置處所申請書彙整(包含大陸船員名冊及管理人員輪值名冊)，送縣(市)政府審查。












































漁船船主或暫置漁船業者應檢附 (包含大陸船員名冊及排定管理人員輪值名冊)向當地漁會申請





緊急進住狀況： 1.颱風侵襲期間。


2.經衛生主管機關因防疫所為強制隔離措施期間。


3.漁船因主機故障或船體受損，需緊急進港上架維修期間。


4.其他經本會專案指定者。








